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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中心： 

《港故仔︰香港漫畫巡迴展覽》@香港 

交通費津貼申請表格 

 

為方便學生及教職人員前往參加《港故仔︰香港漫畫巡迴展覽》@香港學校導賞團，香港藝術中心將向

符合申請資格的學校提供每節活動不多於港幣一千元正交通費津貼，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校方如欲向本中

心提交申請，請先細閱此表格中各項。 

 

申請程序 

1. 校方請先自行聯絡出租旅遊巴士公司安排接送服務。 

2. 本中心不會直接支付津貼予旅遊巴士公司，故校方須先繳付全數款項。 

3. 請向出租旅遊巴士公司要求提供正式收據，恕不接受以發票或其他形式文件代替。 

4. 使用服務後，請填妥以下表格，並連同收據正本，於參觀日後十四個工作天內親身遞交或郵寄至香港灣

仔港灣道 2號 8 樓。郵遞封套上請註明「《港故仔︰香港漫畫巡迴展覽》@香港—交通費津貼申

請」。傳真或電郵副本恕不接受。 

5. 申請資料及收據核准後，津貼款項將會於三個月內以支票形式連同款項收據一同郵寄到 貴校。請將簽妥

之收據郵寄回本中心，以茲證明 貴校已收妥款項。 

出租旅遊巴士公司名稱 使用接送服務之日期 申領津貼款項 (港幣) 

例.XXX旅遊巴公司 例.16/11/2018 例.$ 1000 

   

                                        總數(港幣)  

 

學校名稱(中)：              

學校名稱(英)：  

學校地址：  

申請人姓名：  申請人職位：  

聯絡電話： (學校)                               (手提)  

申請人電郵：  

賬戶名稱(支票抬頭):   

注意：必須填寫所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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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謹此聲明，在本申請表上填報的資料真確無訛，所申請的款項僅為參加《港故仔︰香港漫畫巡

迴展覽》@香港學校導賞團所使用。本人亦明白如蓄意提供虛假、失實或不完整的資料，其申請將不獲處

理。 

 

本人已知悉並同意此《交通費津貼申請表格》中（共二頁）的各項條款及細則。 

 

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印章：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1. 學校須依照申請程序安排接送服務及於限期內遞交所需文件及合資格之單據正本予本中心。逾期申請恕

不接受。如以郵寄方式遞交，請確保郵件貼上足夠郵資。若郵資不足，香港郵政會收取欠資及相關費

用。本中心不會接收郵資不足的郵件，有關郵件將由香港郵政退回寄件人(有回郵地址)或予以銷毀 (沒

有回郵地址)。為確保郵件能妥善送達本中心，並免卻不必要的派遞延誤或失誤，請切記投寄郵件前支

付足額郵資及註明回郵地址。 

2. 此項津貼只適用於使用旅遊巴接送服務之學校申請。凡使用公共或私人交通工具來往活動會場之開銷，

均一律不在此津貼的範圍內，校方須自行承擔該費用。 

3. 校方可視乎情況安排來回接送服務，惟接送地點只可安排在活動會場及學校兩者中。任何因額外停留或

停車埸收費而引致之開銷，均不在此津貼範圍內，敬請學校自理。  

4. 請校方先與出租旅遊巴士公司核實單據資料的準確性，本中心將不接受或代為處理任何有問題的資料。 

5. 如活動的交通費金額超過上限，則只會獲發港幣一千元正之津貼，餘額須由申請學校自行承擔。如活動

的交通費金額低於津貼上限，本中心則會按實報實銷的原則發放資助。 

6.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第十八、二十二及附表一載列的第六原則，申請人有權要

求查閱及更正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申請人於表格內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會只用作是次申請之用。 

7. 本中心保留批核申請的最終決定權，不保證受理全部申請，並可因應實際情況而終止此項計劃。 

 

 

如有查詢，歡迎於辦公時間內(11:00 – 18:00) 致電 2824 5325 或 2582 02111，或電郵至

guidedtour@hkac.org.hk 與本中心職員聯絡。         

 

香港藝術中心 啟 

 

更新日期：2019 年 6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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